《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草案）》政策解读

1.《实施意见》制订的目的是什么？
为进一步规范本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完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老年护理服务供给体系和老年护理保障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更好满足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制定本实施意见。
2..《实施意见》提出的长护险工作基本要求是什么？
统筹规划，稳步推进；部门联动，提质增效；依法合规，公开透明。
3.《实施意见》对受理环节有哪些规定？
有护理需求的参保人员要申请享受长护险待遇、养老服务补贴等政策的，应由其本人（或其监护人、代理人）向就近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分中心（以下简称“受理中心”）提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期末评估可在随申办嘉定旗舰店在线申请。
5.《实施意见》对评估环节有哪些规定？
严格按照全市统一的评估标准和操作规范，组织实施评估工作，确保评估过程公开透明、评估结果公平公正。落实评估结果公示制度，由申请人所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及村（居）委会（住养老人可由所在养老机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且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方可向意向服务机构登记确认并享受服务。
6.《实施意见》对服务环节有哪些规定？
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要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和管理，确保护理员持证上岗。要制定针对性、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严格按计划开展服务。对提供居家服务的护理服务机构要明确服务区域，避免不正当竞争。各护理服务机构与护理员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与服务对象应当签订服务协议，加强长护险政策宣传，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遵守协议规定。
7.《实施意见》对监管环节有哪些规定？
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是长护险服务的责任主体，要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加强内部管理，形成工作规范。相关政府部门要落实行业管理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压实街镇属地管理责任，对评价结果、服务质量等协助开展评价和监督。
8.《实施意见》对哪些机构或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处理予以了明确？
《实施意见》分别对定点评估机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参保人员或其他人员，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处理予以了明确。
9.《实施意见》对哪些部门在长护险工作中的职责分工予以了明确？
《实施意见》明确了区医保局、区发改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卫健委和各街镇在本区长护险试点工作中的职责分工。
10.《实施意见》的有效期限？
[bookmark: _GoBack]本意见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